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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陳瑞霖
電話：03-3322101#6100
傳真：03-3391488
電子信箱：1006836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400695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40069558_ATTACH1.pdf)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46）」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4年7月1日桃市建師字第1168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46)報告 
會議時間：114 年 07 月 09 日 15:00                    記錄: 吳騏珅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照科 1F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陳副處長育時、林科長欣慧、劉副理事長國慶、陳大榮、梁瀞

文、蔡天華、林星岳、吳騏珅。 

 

◆個案討論： 

 

1.有關本案農地解除套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詳附件一)，申請人僅部分持分

欲解除套繪之土地，得否免經該筆地號之其他所有權人同意，得逕為辦理

整筆土地全部解除套繪，提請討論。(提案人:蔡天華) 

 

決議：本案蘆竹區公溝段 454 地號為單一所有權人且為本案申請人，同段

583 地號為多人持分，今申請人欲申請 454 及 583 地號解除套繪，請

設計建築師檢附實測套繪圖，如確認 583 地號整筆皆屬道路範圍，則

個案同意免經其他所有權人同意辦理解除套繪。 

 

2.兩案建造執照A照與B照，起造人為同一人，建築法令是否可分別適用與檢

討，提請討論。 (提案人:楊冠倫) 

 

決議：本案為申請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案件，依核准之興辦事業計

畫理應為同一張建造執照申請，申請人說明有工期原因故分二張建造

執照，如有工期因素建議以領取部分使用執照處理；若申請人倘須拆

成二張建造執照申請，應會簽原興辦事業計畫主管機關取得同意分成

二張建造執照文件。 

 

3.有關已取得開發許可及雜項使用執照之山坡地以交通用地連接建築線使

用，其後續開發之建築基地申請建造執照時應否檢附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

使用同意書乙案，提請討論。(詳附件二) 

 

決議：本案申請基地位於陽光山林社區內，惟非屬陽光山林社區使用執照基

地範圍，依 111.4.14 內授營建管字第 1110806486 號函「…所稱『原

有合法建築物既有通行權之存在』，係指原領使用執照範圍之建築基

地與建築物而言，尚無包括因拆除新建另行增加之建築基地範

圍。」，故本案仍須檢附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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